e s TR IRE ) SN AR P
113# B €373 % 12495

R 2 KR
S RIE A R AR
Hk £ E A

RN NIE A ER R AL ERR
3 T kR

5k P AR

5 2 Iy

5% 2 13

2 EE

5k § 43
ERR
Ep R

4% T

PAFREARG R EERS EEE S At AFII4ELL Y 11 P

PR i R A e L
a o=

— AL A SEIRVE CERP B EPIRCERL CERE R
SR~ RPE S R4 2 RH-L T AT S OO F OOE00
0003 B2 ¥+ > 4ovi Bl S ELATT & 37, 63T 3 o= 2 i
o (P st OO%OOB0E000% 005 ) #fr",f ’
TRGIN I B ERREEHE B L A 20

SN ARAER A IR ERP R BRI ERY S ERE

%— 7



i

bl

ERECEPE RGBT BESFREATENS 0607 0 2
pulp ko TSR p A2 P AT ERE - AT
w2 Pk o FFEJIF00E AL TR
THAARE P W T 2L P AT ER R - AT A 2P
F T LR RERTEI8 R o
Jo 2 H A2 B W o
PR R A AL OFI A RIRNG  RPE S R LIR R
VSRR RS R R kA 22 fHE80% 0 4
R % e
E A R
25 IR L
FerhEE > RE G FRERFRL S el o R
BHIFR - F 7 g RE TR R 2500 F 19 5 2
FHEFP 2 o AERIAGFEEPGR I CER A - R
o RPERER-L E RS OO ®F OOF00000% 52 3
(TR EE I8 ) b o dode TR G RBILAT7 % ¢ R7 304 6
ﬁﬂ7%i%2?1$#(Wﬂ%ﬁp%%ﬁQQ&OQ%
£000%5 005 >~ 7T fLd T 2 FRA L G AE ) 470
GRS B ERREZH B £G4 2R H%:I\%?
%\qwﬁ@gt%#w-1%%%5%ﬁ%¢13i¢%
B (AAmE- %97 ) cfPREAARII4297 23p £
ARLEP L LARER ()06 4~ RIRY S EP AR
e 52 23 b Aot Rl AT OBLARR T R4 B fH 3T, 63
Ta v KSR #%%,:nﬁﬁﬂﬁi,fihﬁ@ 2Rk
FASM (2T T IR X EHED
Qpsfr 4 ~ RiR'g ~ P EERF LG REITER (TF)
imLBNm’%p%i%i%i%ﬂ%%iﬁéﬁﬂtiw
Hpa o BFEQSFNFE L 2 R AFRLHFLE
Pk AEEZBE pAzT LR pE 222 p ok > T BH RS
677 o 2.8 =8P (1)61° % ~ 5RJR'E ~ SR 4R~ 3R}
RORREE SRR CRETCEPE R (TR

1+

e



2 2 RPHKA > T EF WA FOX ) KL AT
IR LR ) N L ML
(@) 4 94 ik
¥ h+381,310~ > Fa ¢ T B AT
A= 0P Ok 0 RiEE 1S %’L P2 AL 2R A E R
(2 FP R A EEYpATER T2 p ok o &7
BAR267TT~ (A AKRE- ¥T9281F ) PR 475
P AR - AAHZTF A LK BRI BRT B
B o
PG RPNk T TR KT T RP SRR %R
-%\ﬁﬁ/~%ﬁﬂ\wém? SRR LS L Ed e AN
WREAE P PIH A X

TR RE By d H- :Leﬁ%% R Rl

&i&

& : e 3 t
PR A B S BATT G 3763 3 k2 kdE g
i%%j%iﬁ%%ﬁﬁgoﬁiéﬁﬁiﬁ
E R RIPIE8EIY 20p e {8 0 kA 2E
~SEJRVE S SER MR S R MRZ F SR IR ~ R 2
FpRr e s IRMEEF LAY c RE p Fik
TOTHE S 1o B~ ¥ B~ H 821 R T rfw e
5E P8~ %m%@uﬂiziﬁﬁ%’ ?Jﬁi " 3
,j%ﬁ%zf\ﬂ2%\4ﬁﬁgﬁ

«.

7

18l e R > BERAPFEEZ A FHF 0 R
A A E 2 A EHRE G S22 Fou g

3F B 10%3+ L114&6 49‘%ﬂaw5ﬁ#gg¢*ﬂp§<;zg§g
oA IR CEPMEERT LG R ATEE (T

b
i
mj



fP) 383,094~ » T4 ? B L2 F 5 #1677
A R o
(Dx sEfp2 HApM-K A SERTR ~SEHG ~ERE R X 5

B RPEATS AEESF 5G4 FRA R
G EE 2 TG A A ’E%iﬁiifﬁﬁ%’&‘{
Temd Xy FP Ry FIP O Rk AR 2 2

R ig&éfkﬁf%iéﬁﬁﬂéﬁiy
FTERAG AL Z T G EAIZARL FF o

S i

1.5 = %P

()5 4 ~ RIRMG ~ SRR G L EH 470k > B%ims 4 p
ERREZEH B LG 4 20

QEZ1 B2~ IRP R LT EHBD

@5 4 ~ B4Ry ~ P EERF LG RE351,310~ > Fp
%i%{?ﬁ%ﬁ%&@iﬁé&ﬂi&uwﬁﬂia@ﬁﬁ?
Foht B2 AlL o 2 p AERLFZEP REAEE R

ATERLL I B2 g > RTEHRECTTA -

H

239&/@-% EE P ATE 0 R 3 R KRR

(2)3& % 12 ‘5EI%~1@M@Bj&L#W%ﬂO

fr% 294 g ¥ % R4391,310~ > Fa i%{”’r
ZEPREAEZE pATFH P AL o R EJIFOGE 2
FIA o 2 & p ?\i%i?&—tﬁ‘ﬂgﬁ%‘@ rFEE R p AT ER K

£

P L5 E é%ﬁ?@”’ ﬁiiJ
Lo D RE K REHPNSER R TR R
AP HERATE RN RSP A L 4R

AN



3ﬁ0%ﬁ¢waw£

L g
» H

=2
gs

F

H2i
R B2
D)z B w )

7‘114

N

i
¥

e T N

b3
s

I

p«
LS

A 1

N
N

RIS
b= D S

e

o
=

(Q,

hd
=
o
. «)

S
34

o

\T-f§<‘;
o3

A}

[
9

| 4

>

|

W |4
S
L ﬂ}

b s
M Lo Ty =k e (N

O N

oG

wz@»+@-%\

P
‘.gz:

-~-,
M=

('
ol +

o

S

g .

< 60&RE >,

J/E:

A

L4 BT
éﬁ%ﬁﬁ

> ,}}_ £4

-

i

2

El,ﬂ\l‘foé— %25F )
- 2 e [Fl 0 dotit B S BLAYTT 0 o
Aadh B B s MHERY

.
’

e A 5 1/12

# 5 37.6
s R AT B FCE A4

114#52 16 p &7 & 3 Bl F % 11461070965 & %

% B
2831 2
F_o

B TR (LAY -
85F ) * 4R 57

%2691 271
BT F o AL TR Rk

HeE2 @d

G EELRUER L EOA ZEF L s B
Bho 2P I AyRLRGE o B A2
AL TR EBE RS G X% 5 B R
FHETRE Y 0 R AR R By
FRTIERIEF2EF L AL RN

+*

(Q,

i\
a!

BN (w,

—

i

3T

L

A 2
~ 2752 279 ~

/

AR

4

=3 ml
«

N

ey

hn)

J4
LONN R N (o

It
/m

P:\.‘»

I~

(n]
[



BE#EE 9% % EfpfELE o T Aok b9ERF 5
ERMESA - LR 2 EEDPHNE)EF 53 L0521 28
Boadigy o mripndanimii g gt ok
TLBHEEF oA EESR I P RETREP D G AL EH 2
iﬁPéﬁﬁg&oﬁ%w%w&ﬁwwmﬂﬁﬁ,twa%%@
B g e (R %I 2 00000000000) - 42>+109#87 11
2 RS T35S ¢ 7 ST ik
%?Q%@‘ﬁiJIOiEIH 115 Frat gk 2 = F 110532054150 3047
YRR A R % EMAES 2 M{»' 1142107 13p 374
W‘ 3 %1145502939%{w ERBEP ~ 5B Wmﬁ
L = A (,Qtifnﬁé-§327j.31 5 %1372
F) 2 %% 5 kL2522 g5 F% THY A (?%&W—
00-0000-00-0) » F ST 4 %idF 2P 215 % &
110#E 17 12p # % F % 11000025535 &0 #7% * & T4+ 1§
(LAfe¥- 541345F ) » sE4R‘ap) s s L2 p Kok

\‘l
f—
o
(]

Pad — %472 497 ) » 2 S At 114E52 8p & 3/
oo skiRMB AT kX EH P D WA s RIREAE AR R
T (AARES269Z27T1IF ) » AV G F ~ kR

GEEH G ER L
288 » h X EHLER A~ RIRE ’%mﬁaﬁwﬁié
%2ﬁ\”2%ﬁ$$¥&ﬁi¢#’ RIS A
TR AL (AARE - S9F ) » mEM¥E 3R H

SEEIT LS ERPRAIZA N RTH P Fes Lod By
A k22 SERFRARTY P ER EREFRT
SE S EZ2ZE R VA o X GPE Ak KL EHF2LEF
P A R RZ 2MERA S FIH I AL LS
(LA E %307 ) » A2 AH D kL& S5k >
A 9 A dd P A B2 IERAFP 2 TR
TEFRATR RSB LR o RIPIHE & TR K



P2 2R MR L Eh 2 AR A B kL E P2

TR A o R 2B SER S R

B RRIRCERE CERE R CER T RPF R4

2R A S04 5 A X (BARE - $30

F) &3 2R FRAasv iz (LARAEE) » ki

P2 TF VEAEATLNFEE0L > REA TR HE >

i RITEE» 2 £87 5 F )

& kA aEgEet 138129240 d 5P £ ¢ KR F s
‘ %

W
BT FEG R AP BBTR S AS L A
Eﬁgl\—;p.oi’ E:1 LL"!FSEEQ o

Oz fEg 2 2K AT ERE > 5 F 2

Ty F ikl 239 pAed ) P g
R AT EEL G A REA T P FgREde o
W d Ay ﬁg;ﬁ ) ?5';%‘(‘]“’\“,%“1’\ P EEG AHEM R Z A
@%#ﬁ'ﬂii€ﬁéﬁﬁwﬁ B2 gfo e w s g 2
Fo RS EF A 2MZAIE S 20 NFFRE F2MTHES
B2 5T6THESIERE ~ 7P s 5821 A 5ul 2y o
@oﬁvﬁﬁéﬁé@ﬂ’&#£$4'ﬁ’$$4%i%
P REEFALFR RS SRRt RRL G B
Wd3 B35 BALEFTLFERETE (B2R108F &
e FH18905L AR g SR ) o VT BT Z LA T
iEARAZER AR B FE > LU FRETE KRR
FRLF @ BB p Rl PR
TAR2ZPFUFE > A- B4 E2H A FREIT - TR
LETEG B EPEAMAZ AL E T (BB 2R104E R
ot FEOMTEIAR g SR) o HM2Z AR R
ZRLETAR OHAEREL G AZRF AR R BHHA
e 5 #\;;ﬁ:lj_'k—g » A A Eimk gk o B R R



ii%*?‘%%é%ﬂé$W%%L@%ﬁ§;%
/\’157 s

' f%’**?\ﬁﬁ“?’\p\ ’@%Lmiﬂﬁ,ﬁii#’r#”ﬁ S
g E e RS 2 2T G X RE WS GRRR
BEPRIWZE > "2 22 T PR EREMREF - RE
Bz A BRFR L ZALEAT AR REFAF P
pPREIESEREEP S EVEP RS S A EEF2LF
FHEOTF A > FRAFEP AL S EE AL B 22T
FEFM G TR AL I g A PREBSEE D
HEBR I j L@ g F7Hd 20 SwmA i

Pk o YR 2 RAEFM AR Y M R A 4k
WA Fk WELE R o RA AR TR WP 0 EIREIR A X9

A L ESH LG LI E G AR

WA ¥R A 2 R AT ARy S EIET 257 0 1R
flz iz > 2 FEF SEJIF AT A LI RP Do

T 2 B ITERIA RRBFECY 32 HINEF

Cco -
\'\TH\
.

I
-
o~

ETIRS

v A

=

Lid

>~

o

N

T
-

o

e

C
=

>~

S

M

._;L\

e

]
,1£5ﬁ’%%&ﬁ$%iﬁﬁimogg,m
/’3OCﬁHDOﬁMEOM%O%i Bfad - A
dE PSRRI FRNZALEP P (LARE- 528
- B2 fudh P %b? fﬁl%zlﬂéz

-6-'\
>~

A
v m

3%'
z tc"*ﬁ. ) Tm
t*‘\ =

SHe

I

=

c

$N\R



maﬁﬁo{&ﬁtﬁﬁiiﬁéﬁ‘ﬂﬁ’**%ﬁﬁﬁ
N R ‘é“”*ﬁ%jfﬁéy
_‘_”f"’ sf[%@gr.}‘z:f’?l%ﬁﬁ_

\m‘L&;\«
N

9

)~ @
>~

—xr

C

4 I RZTIAERPMR F 5 RPHL LT SR
TP RASEA - P ERTIRSR TR GAI R MR B
g AT P OOF®F OOR 000050052 > @ 2 B
P2 FR > #egFLEwiritd OO0% OO
0£6<000& 005 > A B ME B2 5 BT
W AR R BAST T IR E kS e RIS A
R R ERAE S LS R BRI A
¢ Rk o AR L WAk
R OO % OOB 0800050058 - T2 %
pezEt Bl BN Py o MINA RV EBRER O BT S

P

|

5179
ST I AR S - 1 I
Lﬁﬁﬁ%%%éiﬁﬁ’unﬁﬁiﬁ&ﬂ@ﬁ%@ﬁ@@
A g '

EALL0%5 L IR EHITIERF P2 c A REAS B2 H
PAEE R BEF100FEF B ERITES AR > 1D
AZiERE 2 B¢ SRR E L10%5 P AT B REE 0 R B
2 T R OMEMR A hdpid TR0 T3 F 1481 4T
T A A RS R ATY R B ,_{ia#mr’); B A K
2R NAE PN S RN R EE L N AR
I MEGRIE 2 0L e LY e ’%’ S ¥R, T o



D AT FA T IR 1B 140% o ARTATE B
Fo 4 Aall4E50 8p Wk
% 52691271 - 2751 281

B i £ 3 W2 lF A A1/120 Blik £ 3 B FEY
"%'fyp,\/ﬁtlﬁ_‘ & 7 80%2 i ‘iB%,gJ.’g)’%ll_L /?«L—}\E}%'A_
FTRUFZEPRJF D22 P wBRbEZ AP E AL L T
% T ’%5109ﬁ9—24ﬂiii114&9—239L £
F8,08l~ (HENEEwi-) cd REAER{F2 &
W%ﬁﬂ“%47%$ I > pzE kR AEEE pAe
T EEY T8 R N S

# ko P FFE RN s 2y b

PARMRAMERA R ORR G 2d MBS EREL

PR S R Ry S R LR U R e

*ﬁ&%%i/%ﬁ&aﬁ%ﬂ;ﬁ4’1%%*@5**
Far (% LHRoe %

C



(%}

BB ) o HRFPHIE S
Fooop s gL K S L \
ARG RERT G EN P FR ARG L 218 0 BI04
F9AFL g B EIE AR BFIA e AT 4 H e
A 1&5?/3?@ Fad o DA MK KR F IR 1R
EERITIEM 3 % FPER2Z R RALP 7R R
REXZRFGIHGREEIAp A AT F I LR
AW A E0A R A L HApE R L E T B
I R E §w47$ﬁ¢d%bﬂ9‘$’@%%
FTNiER T Jod %P4 E9X A p R AL EHF 2 BELRTG
Pl m BERSGTL  WRAR G AL FHIRG B A
¥#2,065~ (335 5% 1 18,581x1/9=2,065> ~ T w7
»),%@a@@%wg%ﬁfngﬁﬂ%ﬁ%%%£(?
BV 1339x1/9=38 > 2T E T A ) o
0 2 & @k &3 s 2
%i%Q%fﬁw%ﬁwﬁi%%@$£ﬁ%ﬁﬁﬁ%%@
) ZFH R 2
-

<.
[N
i
B
A
i
)
3

ﬂ\FF Xi JJ B 71\ ( L'QFKITZ\: B : _Q_ﬁ_;:_rc,f' 12
%Uﬁ wwﬂw CRP SRLE

KIS

CEE T R4 1;8\;2%?767',’5“1iﬁa“%£;~t‘ﬁ;a~%i‘821
2 BITOFRA A1 4§08 £ fedi

Mot ERRhE 2 55 A28 F 28 HR22 065
a,ﬁgwg,%:r?ém?BJﬁfﬁiﬂﬁiiﬁﬁ
£ p 2 Pk B EIFORE 2L ﬂ%:rﬂ
AAE p A2 p Az R R 3 i%‘ﬂ R R R
aﬁéwa’%ﬁgﬁ’@ﬁﬁﬁ'u@ﬂ“@iﬁ > T
B A B -

AR EECRP R A B H AR S IE 22 R B

Giee Nl E s 2 B, £ 7 - —?#511 s gL AP o

#

f¥Ez ikyy t NEIFWRZ FTIE ~ $8HiEH 27 o
2 EY 23] 114 =& 11 3 28 p



Jo¥t A H] 4

REF = e
P RGZGBRRANES

l”fFa}E%

ok
=

N BV

E T

FIAEE 8200 poe A A R o 4o

LR R RAC L Y 0 - HAER R R -

v g EN R 114 = 11 g 28
T it
Hd- 0 (RE S FTER/ AT RT ~)
REAFRLFZEP KBRS 2Z2 50 &%
R FES

109. 09. 24-110. 12. 31

(£464=)

27,400x80% (¥ 4% ) x37.63 (L = == ) x5%x1/12x464/365=4, 369

111.01.01-112.12. 31

(£730=%)

28,600x80% (¥ 47 ) x37.63 (L = == ) x5%x1/12x730/365=17, 175

113.01.01-114. 09. 23

(£632=)

32,400x80% (¥ 4 § ) x37.63 (L > = = ) x5hx1/12x632/365=T, 037

18, 581

§ P TN FERE F AL

S

32,400x80% (¥ 4 § ) x37.63 (L= == ) x5hx1/12x1/12=339

i (AR)

A Fld A= p
(LA%E=- %932115F)

e 4% 114#10* 1p
5E =8 114%10% 13p
5 B % 114%10% 13p
5k B IR 114%10% 13p
5E B3 114%10% 12p
SRR R 114%107 12p
ERE [114#107 13p

b
-+

I




(\ER)

P g

114# 971 27p (v @ & =257 i
ZF o RAEFDEF150 ~ 152

FAREL o padEpdoax)

k4 T

11410 13p

ki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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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49號
原      告  林瑞芬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被      告  施阿秀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張振煌  
            張明輝  
            張宏瑋  
            張宏瑞  
            王國仲  




追加  被告  張麗珠  
            張麗妤  
            張麗蓉  
            張麗芬  
            張明賢  




            張錦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二、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新臺幣38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連帶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㈠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以下稱占用土地部分為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㈡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之系爭建物遷出（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9月2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⒉備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訴外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下合稱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核原告所為追加聲明，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而主張，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張振煌、張明輝、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詎訴外人張朝在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下，擅自占有之，並逕在該等占用土地上構築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致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系爭建物乃未經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物，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後，系爭建物現由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明輝之子張宏瑋、張宏瑞設籍分戶且占有使用中，王國仲亦寄居在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將系爭建物拆除，將占有土地返還全體共有人，並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另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規定，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得，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債權比例為12分之1，並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10%計算114年6月4日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3,094元，並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77元予原告。
　㈡又張朝之其餘繼承人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錦玉、張明賢是否亦為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因原告難以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何人，且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是否已分割系爭建物，並非明確，因此備位請求係列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即施阿秀等9人為共同拆除系爭建物返還占用土地暨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被告等語。
　㈢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⒉備位聲明：
　⑴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二、被告則以：
  ㈠施阿秀：系爭建物原係伊配偶張朝於50年間向前手購入，該前手並將杜賣證書交付張朝，依杜賣證書足證被告及前手至少自50年起即依不定期限之房屋基地租賃關係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且歷年來均有依法繳納房屋稅，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縱認系爭建物於興建完成時未與系爭土地成立法定租賃關係，然系爭建物與鄰屋係同時興建完成並設立稅籍，原告之前手與被告之前手間至少於50年間即知悉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之前手於生前均未表示異議，亦可推認原告之前手係將系爭土地借予被告之前手興建房屋，故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間已有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而此使用借貸關係尚未經原告合法終止或屆其失效，系爭建物仍屬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且系爭建物自50年間即建於系爭土地之上，迄今已60餘年，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60餘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排除占用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遲至113年12月間始提起本件訴訟，其再為行使權利之行為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國仲則以：施阿秀是伊的阿姨，伊從來沒有住在系爭建物，只是跟施阿秀借戶籍在這裡，伊同意遷出戶口，但伊現在租屋處的房東不同意伊設籍等語。
　㈢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另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之範圍，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為37.63平方公尺等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6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7096號函及所附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79、283至28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建物應以施阿秀等9人為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經查，系爭建物並未辦理保存登記，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應依客觀事證綜合判斷，房屋稅籍登記、水電用戶登記固可做為參考，然此為行政上納稅、繳費之程序，並非當然可逕認為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依施阿秀提出之51年杜賣證書、59年房屋稅納稅通知書，可知張朝於59年間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是原告主張張朝於59年間向前手游玉雲購買系爭建物，游玉雲則提供其與前手陳紊之杜賣證書予張朝作為憑證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應可認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嗣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施阿秀取得其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復於109年8月11日自編門牌同路段巷「35號旁」，有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店分處110年1月11日新北稅店戶二字第1105320541號函所附房屋查註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資料、114年10月13日新北稅店二字第1145502939號所附房屋稅籍證明、房屋新增稅籍申請書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卷二第137至139頁），又施阿秀為系爭建物之電戶暨用電繳費人（電號:00-00-0000-00-0），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110年1月12日北南字第1100002553號函所附用電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1至45頁），張振煌則為系爭建物之自來水栓用戶人，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110年1月8日北市水南營字第1106000476號函所附建物自來水栓用戶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7至49頁），且經本院於114年5月8日至現場履勘，張振煌表示系爭建物目前由施阿秀、張振煌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固可認施阿秀、張振煌對於系爭建物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然查，系爭建物除施阿秀、張振煌外，張明輝及張明輝之子張宏璋、張宏瑞均有設籍在系爭建物，施阿秀亦認為其等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二第9頁），而張明輝及張宏璋、張宏瑞並非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或水電用戶登記戶名，由此尚難僅以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登記或水電用戶登記名義逕行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又施阿秀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因其等尚未分割系爭建物（見本院卷第30頁），原告復未提出系爭建物曾經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約定分割由何人繼承之協議或證明文件，是應認系爭建物原先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張朝逝世後，即應由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建物之權利義務，而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為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施阿秀等9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頁），並有戶役政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限閱卷），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為施阿秀等9人，原告即應向其等全體請求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
　⒊又系爭建物雖於113年12月24日由施阿秀申報買賣契稅移轉給訴外人陳柏檜（見本院卷二第133頁），然施阿秀表示陳柏檜為之前談的建商，稅籍先移轉給他，但目前仍由施阿秀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足見系爭建物之稅籍資料目前雖有變更，然仍不影響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施阿秀等9人之認定，併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拆屋還地，為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僅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必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始得當之；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要旨參照）。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使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號判決要旨參照）。施阿秀等9人並不爭執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揆諸前開說明，即應由施阿秀等9人就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施阿秀雖辯稱系爭建物自張朝於59年間登記為納稅義務人以來，系爭土地共有人未曾向張朝或施阿秀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拆屋還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應推定系爭建物於得使用之期限內，原告之前手即系爭土地共有人與張朝間以系爭土地為標的成立法定租賃關係，又原告之前手係同意提供前開土地建屋，亦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等語。然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依施阿秀提出之杜賣證書與房屋稅籍證明書，僅可證明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所有權人，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有成立法定租賃關係，亦難認系爭土地共有人有何舉動或情事足以推知其等均同意由系爭建物使用，即無從僅因其等單純沉默未為制止，遽認有法定租賃關係或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是被告此部分答辯，尚難憑採。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難認施阿秀等9人就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
　⒊施阿秀另辯稱本件原告訴請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等語。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惟上開規定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經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係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觀原告提出之示意圖自明（見本院卷一第281頁），參以該房屋之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為180.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31頁），大於該房屋占用土地之面積37.63平方公尺，足見該房屋僅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知原告本件所為請求，不致使被告無從繼續使用上開房屋，亦非基於損害被告為目的而起訴。是原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利益，本於所有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施阿秀等9人就占用部分拆除並返還占用土地，應屬合法行使所有權人之正當權利，依上開說明，難認為權利濫用。
　⒋施阿秀等9人既未能提出任何事證證明其有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等無權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堪認屬實。從而，原告請求施阿秀等9人拆除系爭建物，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並無理由：
　　經查，張宏瑋、張宏瑞為張明輝之子，張明輝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一，張宏瑋、張宏瑞應係基於張明輝之關係，將戶籍設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而王國仲係基於施阿秀之同意，將戶籍寄居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然上開門牌號碼之房屋並非全部占用系爭土地，而僅有如附圖代號A所示部分占用系爭土地，則該房屋除占用系爭土地之部分為無權占有，其餘坐落於其他土地之部分，非謂無占用權源。是原告僅基於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設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即請求其等自該建物遷出，難認有據，此部分請求尚難憑採，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⒈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又按建築房屋之基地租金，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惟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受有占有該不動產之利益，其應返還之價額應與客觀之租金相當，無權占有人閒置其實力支配之不動產，不影響其應返還價額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1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140巷，鄰近新店國小、捷運新店站，四周均有店家，有本院114年5月8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81頁），斟酌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供其自身居住之用，並參酌系爭建物之坐落位置、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完善度、土地利用所獲經濟利益等因素，認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施阿秀等9人所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
　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1/12，則依系爭土地歷年申報地價即公告現值之80%之年息5%，計算原告得請求自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於法院之日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即自109年9月24日起至114年9月23日止，合計為1萬8,581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而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部分，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拆除系爭建物及返還占用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日止，按月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數額為339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
　⒋又無權占用土地所生不當得利債務，於占用人死亡後，其死亡前之債務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3條第1項規定，固應由其繼承人共同繼承，並負連帶責任。惟其死亡後，土地上建物為繼承人所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時點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為該繼承人，其等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其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原占用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張朝逝世後，系爭建物因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際，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實為施阿秀等9人，而原告本件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期間既在張朝逝世之後，則施阿秀等9人因此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被繼承人張朝之債務，至於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返還之規定，復未經明示或依法律規定成立連帶債務，施阿秀等9人自不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主張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有據。而該不當得利所生之金錢給付係屬可分之債，依民法第271條規定，應由施阿秀等9人各自按系爭建物之潛在應有部分而平均分擔之，即就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總額，應各分擔2,065元（計算式：18,581×1/9=2,065，元以下四捨五入），就按月應分擔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各為38元（計算式：339×1/9=38，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總額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詳如附表二所示）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且各給付原告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

		




		期間

		計算式



		109.09.24-110.12.31
(共464天)

		27,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464/365=4,369



		111.01.01-112.12.31
(共730天)

		28,6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730/365=7,175



		113.01.01-114.09.23
(共632天)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632/365=7,037



		合計

		18,581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

		




		按月給付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1/12=339









附表二：（民國）
		被告

		利息起算日
(見本院卷二第93至115頁)



		施阿秀

		114年10月1日



		張振煌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輝

		114年10月13日



		張麗珠

		114年10月13日



		張麗妤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蓉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芬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賢

		114年9月27日(前已為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0、152條規定，自公告翌日生效)



		張錦玉

		114年10月13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49號

原      告  林瑞芬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被      告  施阿秀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張振煌  

            張明輝  

            張宏瑋  

            張宏瑞  

            王國仲  





追加  被告  張麗珠  

            張麗妤  

            張麗蓉  

            張麗芬  

            張明賢  





            張錦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

    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

    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二、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

    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元，及

    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

    示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附表二「

    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

    按月各給付原告新臺幣38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

    、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連帶負擔80％，餘由原

    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㈠施阿秀、張振煌

    、張明輝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面積37.63

    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以下稱占用土地部分為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

    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㈡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

    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之系爭建物遷出（見本院卷

    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9月2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⒈

    先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

    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

    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張振煌

    、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1,310元，暨自

    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⒉備位聲明

    ：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

    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訴外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下

    合稱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

    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

    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

    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見本院

    卷二第79至81頁）。核原告所為追加聲明，係基於同一基礎

    事實而主張，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張振煌、張明輝、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張麗珠、張麗

    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詎訴外人張朝

    在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下，擅自占有之，並逕在該等占用土

    地上構築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

    致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系爭建物乃未經

    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物，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後，系爭建

    物現由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明輝之子張宏瑋、張宏

    瑞設籍分戶且占有使用中，王國仲亦寄居在此。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施阿秀

    、張振煌、張明輝將系爭建物拆除，將占有土地返還全體共

    有人，並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另

    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土

    地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

    81條但書規定，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得，原告就系爭

    土地之不當得利債權比例為12分之1，並以系爭土地申報地

    價10%計算114年6月4日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

    萬3,094元，並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77元予原

    告。

　㈡又張朝之其餘繼承人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

    錦玉、張明賢是否亦為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因原告難以確認

    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何人，且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是

    否已分割系爭建物，並非明確，因此備位請求係列張朝之全

    體繼承人即施阿秀等9人為共同拆除系爭建物返還占用土地

    暨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被告等語。

　㈢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

    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

    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⒉備位聲明：

　⑴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

    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

    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二、被告則以：

  ㈠施阿秀：系爭建物原係伊配偶張朝於50年間向前手購入，該前手並將杜賣證書交付張朝，依杜賣證書足證被告及前手至少自50年起即依不定期限之房屋基地租賃關係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且歷年來均有依法繳納房屋稅，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縱認系爭建物於興建完成時未與系爭土地成立法定租賃關係，然系爭建物與鄰屋係同時興建完成並設立稅籍，原告之前手與被告之前手間至少於50年間即知悉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之前手於生前均未表示異議，亦可推認原告之前手係將系爭土地借予被告之前手興建房屋，故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間已有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而此使用借貸關係尚未經原告合法終止或屆其失效，系爭建物仍屬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且系爭建物自50年間即建於系爭土地之上，迄今已60餘年，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60餘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排除占用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遲至113年12月間始提起本件訴訟，其再為行使權利之行為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國仲則以：施阿秀是伊的阿姨，伊從來沒有住在系爭建物

    ，只是跟施阿秀借戶籍在這裡，伊同意遷出戶口，但伊現在

    租屋處的房東不同意伊設籍等語。

　㈢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此有土地登

    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另系爭建物占有系

    爭土地之範圍，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為37.63平方公尺等

    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114年5月16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7096號函及所附複丈成

    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79、

    283至28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建物應以施阿秀等9人為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經查，系爭建物並未辦理保存登記，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即應依客觀事證綜合判斷，房屋稅籍登記、水電用戶

    登記固可做為參考，然此為行政上納稅、繳費之程序，並非

    當然可逕認為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依施阿秀提出之51年

    杜賣證書、59年房屋稅納稅通知書，可知張朝於59年間為房

    屋稅納稅義務人，是原告主張張朝於59年間向前手游玉雲購

    買系爭建物，游玉雲則提供其與前手陳紊之杜賣證書予張朝

    作為憑證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應可認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人。嗣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施阿秀取得

    其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復於109年8月11

    日自編門牌同路段巷「35號旁」，有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新店分處110年1月11日新北稅店戶二字第1105320541號函所

    附房屋查註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資料、114年10月13日新北

    稅店二字第1145502939號所附房屋稅籍證明、房屋新增稅籍

    申請書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卷二第137至139頁）

    ，又施阿秀為系爭建物之電戶暨用電繳費人（電號:00-00-0

    000-00-0），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110

    年1月12日北南字第1100002553號函所附用電資料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41至45頁），張振煌則為系爭建物之自來水栓用

    戶人，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110年1月8日北市水南營字第1

    106000476號函所附建物自來水栓用戶資料可佐（見本院卷

    一第47至49頁），且經本院於114年5月8日至現場履勘，張

    振煌表示系爭建物目前由施阿秀、張振煌居住使用等語（見

    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固可認施阿秀、張振煌對於系爭建

    物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然查，系爭建物除施阿秀、張振煌外，張明輝及張明輝之子

    張宏璋、張宏瑞均有設籍在系爭建物，施阿秀亦認為其等有

    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二第9頁），而張明輝及張宏璋、

    張宏瑞並非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或水電用戶登記戶名，由此尚

    難僅以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登記或水電用戶登記名義逕行認定

    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又施阿秀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因其等尚未分割系爭建物

    （見本院卷第30頁），原告復未提出系爭建物曾經張朝之全

    體繼承人約定分割由何人繼承之協議或證明文件，是應認系

    爭建物原先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張朝逝世後，即應由張

    朝之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建物之權利義務，而為系爭建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人。而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為施阿秀、張振煌、

    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

    玉即施阿秀等9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頁）

    ，並有戶役政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限閱卷），系爭建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人即為施阿秀等9人，原告即應向其等全體請

    求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

　⒊又系爭建物雖於113年12月24日由施阿秀申報買賣契稅移轉給

    訴外人陳柏檜（見本院卷二第133頁），然施阿秀表示陳柏

    檜為之前談的建商，稅籍先移轉給他，但目前仍由施阿秀居

    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足見系爭建物之稅籍

    資料目前雖有變更，然仍不影響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施阿秀等

    9人之認定，併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拆屋還地，為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

    。再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

    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僅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

    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189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必

    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

    意思者，始得當之；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

    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

    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上字第644號判決要旨參照）。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

    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

    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使用（最

    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號判決要旨參照）。施阿秀等9人

    並不爭執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揆諸前開說明，即應由施

    阿秀等9人就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

　⒉施阿秀雖辯稱系爭建物自張朝於59年間登記為納稅義務人以

    來，系爭土地共有人未曾向張朝或施阿秀為任何請求或主張

    拆屋還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應推定系爭建物

    於得使用之期限內，原告之前手即系爭土地共有人與張朝間

    以系爭土地為標的成立法定租賃關係，又原告之前手係同意

    提供前開土地建屋，亦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等語。然單

    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依施阿秀提出之杜

    賣證書與房屋稅籍證明書，僅可證明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

    實上所有權人，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有成立法定

    租賃關係，亦難認系爭土地共有人有何舉動或情事足以推知

    其等均同意由系爭建物使用，即無從僅因其等單純沉默未為

    制止，遽認有法定租賃關係或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是被告此

    部分答辯，尚難憑採。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難認施阿秀等9

    人就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

　⒊施阿秀另辯稱本件原告訴請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等語。按權

    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14

    8條所明定。惟上開規定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

    為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經查，門

    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係有一部分占用系

    爭土地，此觀原告提出之示意圖自明（見本院卷一第281頁

    ），參以該房屋之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為180.2平方公尺（

    見本院卷一第31頁），大於該房屋占用土地之面積37.63平

    方公尺，足見該房屋僅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亦為原告

    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知原告本件所為請求，不

    致使被告無從繼續使用上開房屋，亦非基於損害被告為目的

    而起訴。是原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利益，本於所有權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施阿秀等9人就占用部分拆除並返還占用土

    地，應屬合法行使所有權人之正當權利，依上開說明，難認

    為權利濫用。

　⒋施阿秀等9人既未能提出任何事證證明其有合法占有系爭土地

    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等無權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堪認

    屬實。從而，原告請求施阿秀等9人拆除系爭建物，將占用

    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並無理

    由：

　　經查，張宏瑋、張宏瑞為張明輝之子，張明輝為系爭房屋之

    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一，張宏瑋、張宏瑞應係基於張明輝之關

    係，將戶籍設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而王國仲係

    基於施阿秀之同意，將戶籍寄居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

    00號，然上開門牌號碼之房屋並非全部占用系爭土地，而僅

    有如附圖代號A所示部分占用系爭土地，則該房屋除占用系

    爭土地之部分為無權占有，其餘坐落於其他土地之部分，非

    謂無占用權源。是原告僅基於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設籍

    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即請求其等自該建物遷出

    ，難認有據，此部分請求尚難憑採，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返還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⒈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

    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又按建築房屋之基

    地租金，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

    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價額，依土地

    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

    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

    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

    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

    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惟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

    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所約定之租金

    ，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

    ，受有占有該不動產之利益，其應返還之價額應與客觀之租

    金相當，無權占有人閒置其實力支配之不動產，不影響其應

    返還價額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1號裁定意旨

    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140巷，鄰近新店國

    小、捷運新店站，四周均有店家，有本院114年5月8日勘驗

    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81頁

    ），斟酌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供其自身居住之用，並參

    酌系爭建物之坐落位置、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交通便

    利性及生活機能完善度、土地利用所獲經濟利益等因素，認

    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施阿秀等9人所受相當租

    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

　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1/12，則依系爭土地歷年申報

    地價即公告現值之80%之年息5%，計算原告得請求自原告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於法院之日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

    當得利，即自109年9月24日起至114年9月23日止，合計為1

    萬8,581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而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

    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部分，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拆除系爭建物及返還占用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日止，按月相

    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數額為339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

　⒋又無權占用土地所生不當得利債務，於占用人死亡後，其死

    亡前之債務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3條第1項規定，固應由

    其繼承人共同繼承，並負連帶責任。惟其死亡後，土地上建

    物為繼承人所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時點後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者為該繼承人，其等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其自

    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原占用人

    之債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80號裁判意旨參照）

    。查張朝逝世後，系爭建物因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

    際，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實為施阿秀等9人，而原告本件請

    求返還不當得利之期間既在張朝逝世之後，則施阿秀等9人

    因此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

    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被繼承人張朝之債務，至於民法第17

    9條關於不當得利返還之規定，復未經明示或依法律規定成

    立連帶債務，施阿秀等9人自不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主張施

    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有據。

    而該不當得利所生之金錢給付係屬可分之債，依民法第271

    條規定，應由施阿秀等9人各自按系爭建物之潛在應有部分

    而平均分擔之，即就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總額，應各分擔2,

    065元（計算式：18,581×1/9=2,065，元以下四捨五入），

    就按月應分擔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各為38元（計算式：

    339×1/9=38，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

    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總額自該書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詳如附表二所示）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且各給付原告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  期間 計算式 109.09.24-110.12.31 (共464天) 27,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464/365=4,369 111.01.01-112.12.31 (共730天) 28,6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730/365=7,175 113.01.01-114.09.23 (共632天)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632/365=7,037 合計 18,581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  按月給付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1/12=339 



附表二：（民國）

被告 利息起算日 (見本院卷二第93至115頁) 施阿秀 114年10月1日 張振煌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輝 114年10月13日 張麗珠 114年10月13日 張麗妤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蓉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芬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賢 114年9月27日(前已為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0、152條規定，自公告翌日生效) 張錦玉 114年10月13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49號
原      告  林瑞芬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被      告  施阿秀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張振煌  
            張明輝  
            張宏瑋  
            張宏瑞  
            王國仲  




追加  被告  張麗珠  
            張麗妤  
            張麗蓉  
            張麗芬  
            張明賢  




            張錦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二、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新臺幣38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連帶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㈠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以下稱占用土地部分為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㈡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之系爭建物遷出（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9月2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⒉備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訴外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下合稱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核原告所為追加聲明，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而主張，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張振煌、張明輝、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詎訴外人張朝在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下，擅自占有之，並逕在該等占用土地上構築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致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系爭建物乃未經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物，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後，系爭建物現由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明輝之子張宏瑋、張宏瑞設籍分戶且占有使用中，王國仲亦寄居在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將系爭建物拆除，將占有土地返還全體共有人，並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另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規定，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得，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債權比例為12分之1，並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10%計算114年6月4日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3,094元，並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77元予原告。
　㈡又張朝之其餘繼承人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錦玉、張明賢是否亦為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因原告難以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何人，且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是否已分割系爭建物，並非明確，因此備位請求係列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即施阿秀等9人為共同拆除系爭建物返還占用土地暨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被告等語。
　㈢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⒉備位聲明：
　⑴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二、被告則以：
  ㈠施阿秀：系爭建物原係伊配偶張朝於50年間向前手購入，該前手並將杜賣證書交付張朝，依杜賣證書足證被告及前手至少自50年起即依不定期限之房屋基地租賃關係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且歷年來均有依法繳納房屋稅，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縱認系爭建物於興建完成時未與系爭土地成立法定租賃關係，然系爭建物與鄰屋係同時興建完成並設立稅籍，原告之前手與被告之前手間至少於50年間即知悉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之前手於生前均未表示異議，亦可推認原告之前手係將系爭土地借予被告之前手興建房屋，故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間已有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而此使用借貸關係尚未經原告合法終止或屆其失效，系爭建物仍屬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且系爭建物自50年間即建於系爭土地之上，迄今已60餘年，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60餘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排除占用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遲至113年12月間始提起本件訴訟，其再為行使權利之行為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國仲則以：施阿秀是伊的阿姨，伊從來沒有住在系爭建物，只是跟施阿秀借戶籍在這裡，伊同意遷出戶口，但伊現在租屋處的房東不同意伊設籍等語。
　㈢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另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之範圍，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為37.63平方公尺等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6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7096號函及所附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79、283至28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建物應以施阿秀等9人為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經查，系爭建物並未辦理保存登記，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應依客觀事證綜合判斷，房屋稅籍登記、水電用戶登記固可做為參考，然此為行政上納稅、繳費之程序，並非當然可逕認為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依施阿秀提出之51年杜賣證書、59年房屋稅納稅通知書，可知張朝於59年間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是原告主張張朝於59年間向前手游玉雲購買系爭建物，游玉雲則提供其與前手陳紊之杜賣證書予張朝作為憑證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應可認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嗣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施阿秀取得其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復於109年8月11日自編門牌同路段巷「35號旁」，有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店分處110年1月11日新北稅店戶二字第1105320541號函所附房屋查註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資料、114年10月13日新北稅店二字第1145502939號所附房屋稅籍證明、房屋新增稅籍申請書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卷二第137至139頁），又施阿秀為系爭建物之電戶暨用電繳費人（電號:00-00-0000-00-0），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110年1月12日北南字第1100002553號函所附用電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1至45頁），張振煌則為系爭建物之自來水栓用戶人，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110年1月8日北市水南營字第1106000476號函所附建物自來水栓用戶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7至49頁），且經本院於114年5月8日至現場履勘，張振煌表示系爭建物目前由施阿秀、張振煌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固可認施阿秀、張振煌對於系爭建物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然查，系爭建物除施阿秀、張振煌外，張明輝及張明輝之子張宏璋、張宏瑞均有設籍在系爭建物，施阿秀亦認為其等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二第9頁），而張明輝及張宏璋、張宏瑞並非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或水電用戶登記戶名，由此尚難僅以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登記或水電用戶登記名義逕行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又施阿秀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因其等尚未分割系爭建物（見本院卷第30頁），原告復未提出系爭建物曾經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約定分割由何人繼承之協議或證明文件，是應認系爭建物原先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張朝逝世後，即應由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建物之權利義務，而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為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施阿秀等9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頁），並有戶役政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限閱卷），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為施阿秀等9人，原告即應向其等全體請求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
　⒊又系爭建物雖於113年12月24日由施阿秀申報買賣契稅移轉給訴外人陳柏檜（見本院卷二第133頁），然施阿秀表示陳柏檜為之前談的建商，稅籍先移轉給他，但目前仍由施阿秀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足見系爭建物之稅籍資料目前雖有變更，然仍不影響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施阿秀等9人之認定，併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拆屋還地，為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僅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必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始得當之；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要旨參照）。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使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號判決要旨參照）。施阿秀等9人並不爭執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揆諸前開說明，即應由施阿秀等9人就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施阿秀雖辯稱系爭建物自張朝於59年間登記為納稅義務人以來，系爭土地共有人未曾向張朝或施阿秀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拆屋還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應推定系爭建物於得使用之期限內，原告之前手即系爭土地共有人與張朝間以系爭土地為標的成立法定租賃關係，又原告之前手係同意提供前開土地建屋，亦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等語。然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依施阿秀提出之杜賣證書與房屋稅籍證明書，僅可證明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所有權人，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有成立法定租賃關係，亦難認系爭土地共有人有何舉動或情事足以推知其等均同意由系爭建物使用，即無從僅因其等單純沉默未為制止，遽認有法定租賃關係或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是被告此部分答辯，尚難憑採。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難認施阿秀等9人就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
　⒊施阿秀另辯稱本件原告訴請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等語。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惟上開規定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經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係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觀原告提出之示意圖自明（見本院卷一第281頁），參以該房屋之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為180.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31頁），大於該房屋占用土地之面積37.63平方公尺，足見該房屋僅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知原告本件所為請求，不致使被告無從繼續使用上開房屋，亦非基於損害被告為目的而起訴。是原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利益，本於所有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施阿秀等9人就占用部分拆除並返還占用土地，應屬合法行使所有權人之正當權利，依上開說明，難認為權利濫用。
　⒋施阿秀等9人既未能提出任何事證證明其有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等無權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堪認屬實。從而，原告請求施阿秀等9人拆除系爭建物，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並無理由：
　　經查，張宏瑋、張宏瑞為張明輝之子，張明輝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一，張宏瑋、張宏瑞應係基於張明輝之關係，將戶籍設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而王國仲係基於施阿秀之同意，將戶籍寄居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然上開門牌號碼之房屋並非全部占用系爭土地，而僅有如附圖代號A所示部分占用系爭土地，則該房屋除占用系爭土地之部分為無權占有，其餘坐落於其他土地之部分，非謂無占用權源。是原告僅基於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設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即請求其等自該建物遷出，難認有據，此部分請求尚難憑採，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⒈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又按建築房屋之基地租金，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惟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受有占有該不動產之利益，其應返還之價額應與客觀之租金相當，無權占有人閒置其實力支配之不動產，不影響其應返還價額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1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140巷，鄰近新店國小、捷運新店站，四周均有店家，有本院114年5月8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81頁），斟酌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供其自身居住之用，並參酌系爭建物之坐落位置、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完善度、土地利用所獲經濟利益等因素，認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施阿秀等9人所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
　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1/12，則依系爭土地歷年申報地價即公告現值之80%之年息5%，計算原告得請求自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於法院之日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即自109年9月24日起至114年9月23日止，合計為1萬8,581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而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部分，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拆除系爭建物及返還占用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日止，按月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數額為339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
　⒋又無權占用土地所生不當得利債務，於占用人死亡後，其死亡前之債務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3條第1項規定，固應由其繼承人共同繼承，並負連帶責任。惟其死亡後，土地上建物為繼承人所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時點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為該繼承人，其等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其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原占用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張朝逝世後，系爭建物因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際，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實為施阿秀等9人，而原告本件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期間既在張朝逝世之後，則施阿秀等9人因此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被繼承人張朝之債務，至於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返還之規定，復未經明示或依法律規定成立連帶債務，施阿秀等9人自不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主張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有據。而該不當得利所生之金錢給付係屬可分之債，依民法第271條規定，應由施阿秀等9人各自按系爭建物之潛在應有部分而平均分擔之，即就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總額，應各分擔2,065元（計算式：18,581×1/9=2,065，元以下四捨五入），就按月應分擔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各為38元（計算式：339×1/9=38，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總額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詳如附表二所示）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且各給付原告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

		




		期間

		計算式



		109.09.24-110.12.31
(共464天)

		27,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464/365=4,369



		111.01.01-112.12.31
(共730天)

		28,6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730/365=7,175



		113.01.01-114.09.23
(共632天)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632/365=7,037



		合計

		18,581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

		




		按月給付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1/12=339









附表二：（民國）
		被告

		利息起算日
(見本院卷二第93至115頁)



		施阿秀

		114年10月1日



		張振煌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輝

		114年10月13日



		張麗珠

		114年10月13日



		張麗妤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蓉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芬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賢

		114年9月27日(前已為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0、152條規定，自公告翌日生效)



		張錦玉

		114年10月13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49號

原      告  林瑞芬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被      告  施阿秀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張振煌  

            張明輝  

            張宏瑋  

            張宏瑞  

            王國仲  





追加  被告  張麗珠  

            張麗妤  

            張麗蓉  

            張麗芬  

            張明賢  





            張錦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二、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新臺幣38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連帶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㈠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建物（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以下稱占用土地部分為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㈡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起訴狀附圖1所示黃色標示部分之系爭建物遷出（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9月2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代號A標示部分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⒉備位聲明：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訴外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下合稱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核原告所為追加聲明，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而主張，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張振煌、張明輝、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詎訴外人張朝在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下，擅自占有之，並逕在該等占用土地上構築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37.63平方公尺之系爭建物，致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受有妨害。系爭建物乃未經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物，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後，系爭建物現由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明輝之子張宏瑋、張宏瑞設籍分戶且占有使用中，王國仲亦寄居在此。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將系爭建物拆除，將占有土地返還全體共有人，並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另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規定，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得，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債權比例為12分之1，並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10%計算114年6月4日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3,094元，並應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77元予原告。

　㈡又張朝之其餘繼承人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錦玉、張明賢是否亦為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因原告難以確認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何人，且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是否已分割系爭建物，並非明確，因此備位請求係列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即施阿秀等9人為共同拆除系爭建物返還占用土地暨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被告等語。

　㈢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⒉備位聲明：

　⑴施阿秀等9人應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⑵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應自系爭建物遷出。

　⑶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萬1,310元，暨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77元。

二、被告則以：

  ㈠施阿秀：系爭建物原係伊配偶張朝於50年間向前手購入，該前手並將杜賣證書交付張朝，依杜賣證書足證被告及前手至少自50年起即依不定期限之房屋基地租賃關係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且歷年來均有依法繳納房屋稅，被告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縱認系爭建物於興建完成時未與系爭土地成立法定租賃關係，然系爭建物與鄰屋係同時興建完成並設立稅籍，原告之前手與被告之前手間至少於50年間即知悉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之前手於生前均未表示異議，亦可推認原告之前手係將系爭土地借予被告之前手興建房屋，故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間已有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而此使用借貸關係尚未經原告合法終止或屆其失效，系爭建物仍屬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且系爭建物自50年間即建於系爭土地之上，迄今已60餘年，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60餘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排除占用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遲至113年12月間始提起本件訴訟，其再為行使權利之行為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王國仲則以：施阿秀是伊的阿姨，伊從來沒有住在系爭建物，只是跟施阿秀借戶籍在這裡，伊同意遷出戶口，但伊現在租屋處的房東不同意伊設籍等語。

　㈢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為1/12，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另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之範圍，如附圖代號A所示，面積為37.63平方公尺等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16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146107096號函及所附複丈成果圖即附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79、283至285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建物應以施阿秀等9人為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經查，系爭建物並未辦理保存登記，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應依客觀事證綜合判斷，房屋稅籍登記、水電用戶登記固可做為參考，然此為行政上納稅、繳費之程序，並非當然可逕認為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依施阿秀提出之51年杜賣證書、59年房屋稅納稅通知書，可知張朝於59年間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是原告主張張朝於59年間向前手游玉雲購買系爭建物，游玉雲則提供其與前手陳紊之杜賣證書予張朝作為憑證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應可認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嗣張朝於88年9月20日逝世，施阿秀取得其稅籍登記（稅籍編號：00000000000），復於109年8月11日自編門牌同路段巷「35號旁」，有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店分處110年1月11日新北稅店戶二字第1105320541號函所附房屋查註附表及房屋稅籍證明資料、114年10月13日新北稅店二字第1145502939號所附房屋稅籍證明、房屋新增稅籍申請書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至31頁、卷二第137至139頁），又施阿秀為系爭建物之電戶暨用電繳費人（電號:00-00-0000-00-0），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110年1月12日北南字第1100002553號函所附用電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1至45頁），張振煌則為系爭建物之自來水栓用戶人，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110年1月8日北市水南營字第1106000476號函所附建物自來水栓用戶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7至49頁），且經本院於114年5月8日至現場履勘，張振煌表示系爭建物目前由施阿秀、張振煌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1頁），固可認施阿秀、張振煌對於系爭建物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然查，系爭建物除施阿秀、張振煌外，張明輝及張明輝之子張宏璋、張宏瑞均有設籍在系爭建物，施阿秀亦認為其等有事實上處分權（見本院卷二第9頁），而張明輝及張宏璋、張宏瑞並非房屋稅納稅義務人或水電用戶登記戶名，由此尚難僅以系爭建物之房屋稅登記或水電用戶登記名義逕行認定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又施阿秀主張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之全體繼承人，因其等尚未分割系爭建物（見本院卷第30頁），原告復未提出系爭建物曾經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約定分割由何人繼承之協議或證明文件，是應認系爭建物原先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朝，張朝逝世後，即應由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繼受系爭建物之權利義務，而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而張朝之全體繼承人為施阿秀、張振煌、張明輝、張麗珠、張麗妤、張麗蓉、張麗芬、張明賢、張錦玉即施阿秀等9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頁），並有戶役政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限閱卷），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即為施阿秀等9人，原告即應向其等全體請求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

　⒊又系爭建物雖於113年12月24日由施阿秀申報買賣契稅移轉給訴外人陳柏檜（見本院卷二第133頁），然施阿秀表示陳柏檜為之前談的建商，稅籍先移轉給他，但目前仍由施阿秀居住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足見系爭建物之稅籍資料目前雖有變更，然仍不影響事實上處分權人為施阿秀等9人之認定，併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拆屋還地，為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僅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必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始得當之；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要旨參照）。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使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號判決要旨參照）。施阿秀等9人並不爭執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揆諸前開說明，即應由施阿秀等9人就其等占有系爭土地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施阿秀雖辯稱系爭建物自張朝於59年間登記為納稅義務人以來，系爭土地共有人未曾向張朝或施阿秀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拆屋還地，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應推定系爭建物於得使用之期限內，原告之前手即系爭土地共有人與張朝間以系爭土地為標的成立法定租賃關係，又原告之前手係同意提供前開土地建屋，亦成立不定期使用借貸關係等語。然單純之沈默，與默許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依施阿秀提出之杜賣證書與房屋稅籍證明書，僅可證明張朝前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所有權人，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有成立法定租賃關係，亦難認系爭土地共有人有何舉動或情事足以推知其等均同意由系爭建物使用，即無從僅因其等單純沉默未為制止，遽認有法定租賃關係或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是被告此部分答辯，尚難憑採。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難認施阿秀等9人就系爭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

　⒊施阿秀另辯稱本件原告訴請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等語。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148條所明定。惟上開規定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經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係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觀原告提出之示意圖自明（見本院卷一第281頁），參以該房屋之稅籍證明書所載面積為180.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一第31頁），大於該房屋占用土地之面積37.63平方公尺，足見該房屋僅有一部分占用系爭土地，此亦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知原告本件所為請求，不致使被告無從繼續使用上開房屋，亦非基於損害被告為目的而起訴。是原告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利益，本於所有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施阿秀等9人就占用部分拆除並返還占用土地，應屬合法行使所有權人之正當權利，依上開說明，難認為權利濫用。

　⒋施阿秀等9人既未能提出任何事證證明其有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等無權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堪認屬實。從而，原告請求施阿秀等9人拆除系爭建物，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自系爭建物遷出，並無理由：

　　經查，張宏瑋、張宏瑞為張明輝之子，張明輝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一，張宏瑋、張宏瑞應係基於張明輝之關係，將戶籍設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而王國仲係基於施阿秀之同意，將戶籍寄居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然上開門牌號碼之房屋並非全部占用系爭土地，而僅有如附圖代號A所示部分占用系爭土地，則該房屋除占用系爭土地之部分為無權占有，其餘坐落於其他土地之部分，非謂無占用權源。是原告僅基於張宏瑋、張宏瑞、王國仲設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即請求其等自該建物遷出，難認有據，此部分請求尚難憑採，應予駁回。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張朝之全體繼承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有理由：

　⒈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又按建築房屋之基地租金，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公有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惟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所約定之租金，自不受土地法第97條規定之限制。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受有占有該不動產之利益，其應返還之價額應與客觀之租金相當，無權占有人閒置其實力支配之不動產，不影響其應返還價額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1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140巷，鄰近新店國小、捷運新店站，四周均有店家，有本院114年5月8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9至271、275至281頁），斟酌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供其自身居住之用，並參酌系爭建物之坐落位置、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交通便利性及生活機能完善度、土地利用所獲經濟利益等因素，認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施阿秀等9人所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

　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1/12，則依系爭土地歷年申報地價即公告現值之80%之年息5%，計算原告得請求自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於法院之日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即自109年9月24日起至114年9月23日止，合計為1萬8,581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而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部分，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拆除系爭建物及返還占用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日止，按月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數額為339元（計算式詳參附表一）。

　⒋又無權占用土地所生不當得利債務，於占用人死亡後，其死亡前之債務依民法第1148條、第1153條第1項規定，固應由其繼承人共同繼承，並負連帶責任。惟其死亡後，土地上建物為繼承人所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時點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為該繼承人，其等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其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原占用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張朝逝世後，系爭建物因繼承而成為公同共有之物，此際，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者實為施阿秀等9人，而原告本件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期間既在張朝逝世之後，則施阿秀等9人因此所負不當得利債務，係因自己本身侵害土地所有人之歸屬利益而生，並非屬於被繼承人張朝之債務，至於民法第179條關於不當得利返還之規定，復未經明示或依法律規定成立連帶債務，施阿秀等9人自不負連帶責任，是原告主張施阿秀等9人應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有據。而該不當得利所生之金錢給付係屬可分之債，依民法第271條規定，應由施阿秀等9人各自按系爭建物之潛在應有部分而平均分擔之，即就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總額，應各分擔2,065元（計算式：18,581×1/9=2,065，元以下四捨五入），就按月應分擔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數額各為38元（計算式：339×1/9=38，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原告本件得請求之金額，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原告請求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總額自該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詳如附表二所示）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與民法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施阿秀等9人將系爭建物拆除，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且各給付原告2,065元，及分別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自附表二「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原告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前之不當得利金額  期間 計算式 109.09.24-110.12.31 (共464天) 27,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464/365=4,369 111.01.01-112.12.31 (共730天) 28,6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730/365=7,175 113.01.01-114.09.23 (共632天)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632/365=7,037 合計 18,581 原告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提出後發生之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  按月給付 32,400×80%（申報地價）×37.63（平方公尺）×5%×1/12×1/12=339 



附表二：（民國）

被告 利息起算日 (見本院卷二第93至115頁) 施阿秀 114年10月1日 張振煌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輝 114年10月13日 張麗珠 114年10月13日 張麗妤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蓉 114年10月12日 張麗芬 114年10月13日 張明賢 114年9月27日(前已為公示送達，依民事訴訟法第150、152條規定，自公告翌日生效) 張錦玉 114年10月13日 

　　　　　　　　　　　　　　　　　　　　　　　　　　　　　　　　



